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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80113.htm 100．如果法院的离婚判决生效

后一年；谢威听说鲁天在1994年曾因设计了一个办公软件而

被公司奖励了15万元，鲁天用这15万元为自己购买了一套商

品房，原判决中没有涉及该房子的处理。谢威向原审法院申

请再审，法院应如何处理? A．接受申请并进行再审 B．可以

组织双方当事人对房子的分割进行调解，调解不成驳回申请

C．应当不予受理 D．应当告知谢威另行起诉 解析：本题考

查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知识。 根据最高法

院民诉意见第二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

分割问题申请再审的，如涉及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人民法

院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

再审条件的，应立案审理；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

同财产，应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本题中法院的离婚判决生

效一年后，谢威听说鲁天用公司奖励的15万元为自己购买了

一套商品房，而原判决中没有涉及该房子的处理。对此，法

院应告知谢威另行起诉。 答案：D 试卷四分析 试卷四的答题

方法说明 试卷四主要是笔答题。需要考生在三个小时的时间

里做完十个大的案例分析题，每个案例分析题中又包含了四

五个小的问题。针对题量大这一特点，在答题时应该做到问

什么就答什么，尽量的简洁，不能做过多的解释，否则会适

得其反。其实从历年的真题答案中也可以总结出来，许多考

生担心自己答的不完整，就尽可能多的在试卷上写，而事实

上由于每年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太多，阅卷老师不可能很细



致的去看考生的答案，而只是去找答案中的踩分点。所以在

答试卷四的过程中，要看清题目问的是什么?比如问案件中

XX有无诉权，答案是“有”或“有诉权”就可以了。如果没

有问为什么，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那样做不但不会多得分

，反而会耽搁时间过多，到最后还有许多题目没有时间去做

。本分析出于需要，篇幅较长，在实际答题时按上述方法即

可。 一、(本题10分) 李某长期在甲市行人较多的马路边询问

行人是否需要身份证，然后将需要身份证的人的照片、住址

等资料送交何某伪造。何某伪造后，李某再交给购买者。在

此期间，李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办理手机入网手续并使用手

机，造成电信资费损失三干余元。为了防止司法人员的抓捕

，李某一直将一把三角刮刀藏在内衣口袋中。2001年4月下旬

的一天晚上，李某在马路上询问行人是否需要身份证时，发

现钱某孤身一人行走，便窜至其背后将其背包(内有价值2000

元的财物)夺走后迅速逃跑。钱某大声呼喊抓强盗。适逢民警

赵某经过此地，赵某将李某拦住。此时李某掏出三角刮刀，

朝赵某的腰部捅了一刀后逃离，致赵某重伤。甲市公安机关

抓获李某后，与李某居住地乙市公安机关联系，发现李某是

因为在乙市使用信用卡透支1万元后，为逃避银行催收而逃至

甲市的。 请结合上述案情，分析李某各行为的性质，并请说

明理由。 解析及参考答案：本题考查刑法规定的伪造、变造

居民身份证罪、诈骗罪、抢劫罪等知识。 (1)伪造、变造居民

身份证罪(刑法第二百八十条)是指违反国家有关居民身份证

管理的法规，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本题中李某在

行人较多的马路边询问行人是否需要身份证，然后将身份证

送何某伪造，何某伪造后再由李某交给购买者。李某和何某



的分工和协作构成了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共同犯罪。 (2)

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

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罪的构成要件一是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

较大的公私财物，二是在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即明知自己

的行为会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发生侵害他人财物的后果，

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还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此外，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第九条规定，以虚假、冒用的身

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

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

处罚。本题中李某使用伪造的居民身份证，办理了手机入网

手续，造成电信资费损失三千余元，其行为符合该解释的规

定，故构成诈骗罪。 (3)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处理。本题中李某携带三角

刮刀进行抢夺，构成抢劫罪。李某妨害赵某履行公务，并将

赵某刺成重伤，系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即按故意伤害罪

处理。李某携带凶器抢夺，已经构成抢劫罪，因此，不存在

由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的问题。 (4)信用卡诈骗罪(刑法第一

百九十六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

动，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1)客

观方面表现为：①使用伪造的信用卡；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③冒用他人信用卡；④恶意透支。(2)犯罪主体必须是已满

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本罪

主体。(3)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

生破坏金融秩序、侵犯他人财产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



结果的发生。行为人主观上还具有不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 本题中李某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并且数额较大，构

成信用卡诈骗罪。 二、(本题10分) 2001年3月13日下午，陈某

因曾揭发他人违法行为，被两名加害人报复砍伤。陈某逃跑

过程中，两加害人仍不罢休，持刀追赶陈。途中，陈某多次

拦车欲乘，均遭出租车司机拒载。当两加害人即将追上时，

适逢一中年妇女丁某骑摩托车(价值9000元)缓速行驶，陈某当

即哀求丁某将自己带走，但也遭拒绝。眼见两加害人已经逼

近，情急之下，陈某一手抓住摩托车，一手将丁某推下摩托

车(丁某倒地，但末受伤害)，骑车逃走。陈某骑车至安全地

方(离原地约2公里)停歇一会后，才想到摩托车怎么处理。陈

某将摩托车尾部工具箱的锁撬开，发现内有现金3000元和一

张未到期的定期存单(面额2万元)。陈某顿生贪欲，将 3000元

现金和存单据为已有，并将摩托车推至山下摔坏。几日后，

陈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在到期之前将存单中的2万元取出。此

后逃往外地。 试分析陈某上述各行为的性质，并说明理由。 

解析及参考答案：本题考查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险、诈骗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知识。 (1)紧急避险(刑法第二十一条)是指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

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给另一较小合法权益造成

损害的行为。紧急避险的条件包括：①合法权益面临现实危

险；②危险正在发生；③出于不得已而损害另一合法权益；

④具有避险意识。本题中陈某因揭发他人违法行为，而被两

名加害人报复砍伤，在逃跑的过程中迫不得已为了保护自己

的人身权利，夺用丁的摩托车逃走，虽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

，但保全了较大的合法利益，符合紧急避险的构成要件，故



陈某夺取摩托车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 (2)陈某将工具箱内

的3000元据为已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罪(刑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

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是：①客观方

面表现为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

行为；②犯罪主体只能是已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的自然人；③客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的盗窃行为

会发生侵害公私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还

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题中陈某逃到安全的地方后，擅自

将摩托车尾部的工具箱撬开，将工具箱内的3000元现金和定

期存单据为已有，因而构成盗窃罪。但是，注意盗窃的金额

并不包括定期存单20000元，因为虽然陈某将存单据为已有，

但是陈某并不能实际占有20000元。 (3)陈某使用伪造的身份

证将20000元取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诈骗罪(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构成要件：一

是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二

是在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陷入

错误认识而发生侵害他人财物的后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

生，还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本题中伪造身份证的犯罪行为

和诈骗罪属于牵连犯，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对陈某只定

诈骗罪。 (4)陈某将摩托车故意推下山崖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

财物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是指故意毁

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严重情节的行为。本罪客观

．上表现为毁坏公私财物。对象为公私财物，既可以是动产

，也可以是不动产。行为表现为毁坏，毁坏不限于从物理上



变更或者消灭财物的形体，而是包括丧失或者减少财物的本

来效用的一切行为。毁坏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才成立本罪。但毁坏耕地或者进行破坏性采矿的，成立

其他犯罪，不成立本罪；毁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易燃易

爆等设备，危害公共安全的，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本

罪主观上只能是故意，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本

题中陈某故意将丁的摩托车推下山崖致其毁损，因而构成故

意毁损财物罪。 三、(本题10分) 被告人王明，国有宏源股份

有限公司经理。1998年市检察院收到一封检举信，揭露该公

司偷税100万元的事实。检察院经调查后，认为该公司确有偷

税事实，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遂经检察长批准对该公司立

案侦查。 1998年7月2日检察院批准逮捕王明，并派检察院侦

查人员将其逮捕。7月8日犯罪嫌疑人王明聘请的律师向检察

院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检察院提出需缴纳5万元保证金，并

提供保证人。7月9日律师向检察院缴纳了5万元的保证金，并

且提供了保证人，王明被取保候审。后经侦查发现，该公司

自1996年到1998年间，共偷税漏税50万元，检察院冻结该公司

账户，并将50万元作为税款上缴国库。该案于1999年8月1日

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法庭审理，认为该公司的行为已

构成偷税罪，判处被告人王明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对该

公司判处200万元的罚金。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明

量刑过轻，直接向二审法院提交抗诉状，提起抗诉。抗诉期

满后，对该公司判处的罚金一审法院即交付执行。二审法院

经不开庭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量刑过轻

，裁定撤销原判，改处被告人王明有期徒刑7年。 现问： (一)

该案中人民检察院有哪些程序不合法? 解析及参考答案：本题



考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关立案侦查程序的知识。 (1)检察院

对于国有宏源股份有限公司涉税案件的立案侦查违反有关规

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中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对于涉税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

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不再受理。根据上述规

定本题中检察院对于国有宏源股份有限公司涉税案件的立案

侦查违反有关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